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1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0000000000000000

            黃靖妃（兼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王志文  

            王劉秀琴

            王鴻基  

00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志卿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德壎律師

被      告  王明玉  

0000000000000000

            王明月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明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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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被告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對被告王志文（下逕稱其名）迄至民國113

年8月6日尚有卡債債權新臺幣（下同）78萬5,571元（計算

式：本金22萬3,739元+利息54萬6,123元+違約金1萬2,990元

+程序費用500元+執行費2,219元=78萬5,571元，下稱系爭債

權）。又王志文與被告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

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下各稱其名，與王志文合稱被

告）繼承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下稱系

爭遺產)，且未辦理拋棄繼承，是被告公同共有系爭遺產，

王志文因此就系爭遺產享有同他繼承人均等之應繼分比例之

權利。詎料，被告於112年11月6日就附表編號1至58所示不

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不

動產分割協議書），將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

繼承，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則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

珠、王明玉、王明月繼承。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

鴻基復於同日簽立遺產（動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動產

分割協議書），而將編號59至65所示之動產（下稱系爭動

產）全由王志文繼承，惟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未經王德旺之

全體繼承人簽署，故不生效力。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

分割協議，於王志文而言，核屬不利己之無償行為，致王志

文之財產減少而有害系爭債權之清償。又繼承權雖具人格法

益之一身專屬性，惟被告既因王德旺死亡而公同共有系爭遺

產，該公同共有權即喪失人格法益之性質，核屬財產上之權

利，是被告所為前開協議及針對系爭遺產所為之處分行均為

民法第244條得予以撤銷之標的。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

1項、第4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撤銷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

協議之債權行為及處分系爭遺產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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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聲明：㈠被告就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

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

承登記物權行為（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

期：113年1月29日）均應予撤銷。㈡王志卿、王鴻基、王明

珠、王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

記（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

日）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㈢王劉秀

琴應將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原因發生日

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予以塗銷，

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

二、被告答辯如下：

　㈠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部分：

　1.原告雖主張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

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為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惟上開

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實有繼承人間之人倫、情感等

眾多因素之考量，核屬被告各別行使其等具一身專屬性之權

利，自非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

　2.被告就系爭不動產達成前開分割協議，係因王志文未負扶養

王德旺之責。蓋王德旺生前患病多年，因此支出之醫療費、

看護費及王德旺過世後之喪葬費均由王志卿負擔，王劉秀

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則扶養、照

顧王德旺，但王志文因外積欠債務而未出分毫、亦未盡扶養

責任，且王志文無法負擔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規費。是以，王

志文因前開協議而免除對王德旺之扶養義務，足認王志文因

此取得相當之對價，核屬有償行為，故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乃

無償行為，並無理由。又原告亦未證明受益人即王劉秀琴、

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於受益時明

知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則原告請求撤銷實無理由。

　3.退步言，縱認上開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屬無償行

為，惟王志文係為感念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

王明月照顧雙親，始無償讓與系爭不動產，此與社會之善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風俗、正義觀念相符，亦無違誠實信用原則，得以類推適用

民法第408條第2項規定而不許原告撤銷等語。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㈡王明珠部分：王明珠全權授權王志卿處理王德旺之繼承事

宜，僅知悉附表編號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單獨繼承，對於

其餘遺產分配情事並不清楚等語。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

求。

　㈢王明玉、王明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

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

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對於全體不

生效力」，即共同訴訟人中一人所為捨棄、認諾、撤回、和

解、自認、不爭執他造主張之事實等不利於共同訴訟人之行

為，視為全體均未為該行為而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最高70年

度台上字第139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因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必須合一確定，故

王明珠雖表示同意原告本件請求（本院卷第225頁），然依

首揭規定，對全體不生效力，本院自不受其拘束，合先敘

明。

　㈡原告主張被告協議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

明月繼承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

產由王劉秀琴繼承，王志文則未取得任何系爭不動產，自屬

無償行為，且有害系爭債權，應予撤銷，並回復原狀，然為

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

　1.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

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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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

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

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

項、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

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本於繼承與其他

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

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

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

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

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

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又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原告主張其債務人之無償行為

或有償行為損害其債權而提起本件撤銷之訴，自應就其主張

符合上述規定權利存在要件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而繼承

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

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

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之外

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以當

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之。尤有甚

者，遺產分割協議，乃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經過協議、磋

商，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家

族成員間感情、承擔祭祀義務、繼承人間相互權利義務等諸

多因素後共同訂立，對被繼承人全體遺產所為之分割處分，

究為有償或無償性質，亦不能單以遺產中特定財產之形式外

觀認定之。

　2.原告前因王志文積欠債務尚未清償，而取得本院102年8月16

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迄113年8月6日

止，王志文積欠原告之金額已達78萬5,571元。又王德旺於1

12年7月28日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繼承系爭遺產，且

均未拋棄繼承，其中系爭不動產業經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分

割協議書，並依該協議書所載內容完成繼承登記等情，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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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5-226、319頁），復有本院102年8

月16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家事事件公

告查詢結果、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20日函附113

年建示字第00240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

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印鑑證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等件影本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6-18頁、

第28頁、第58-8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3.次查，王劉秀琴係00年00月間出生，於王德旺死亡時，已約

75歲之高齡，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

王明月為其子女，本負有扶養義務，其等將附表編號57、58

之不動產分割歸由王劉秀琴繼承所有，當含有奉養母親以供

養老之真意，屬子女履行對母親扶養照護義務之性質，則王

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陳稱此係因王劉秀琴年事已

高，為盡子女心意，均同意由王劉秀琴居住該處並取得不動

產所有權，以便王劉秀琴安養晚年等語，核與常情相符，堪

予採信。又王德旺生前係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

玉、王明月等人照顧、扶養，其中王志卿並承擔相關扶養及

喪葬費用，王志文則因在外積欠債務，並未履行對王德旺之

扶養義務等情，除據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陳

明在卷（本院卷第193-194、226頁），並有王志卿提出為照

顧王德旺所支付之外籍看護費用、長照中心費用、醫藥費

用、喪葬費用等支出憑據附卷可佐（本院卷第242-268

頁），且互核相符，亦堪信屬實。本院審酌遺產分割所涉及

者，多有親人間財務及勞力之結算因素存在，尤其父母子女

間之繼承，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

獻（有無扶養之事實) 、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

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 、承擔祭祀義務，及

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

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如以喪葬費、扶養費、家庭開

支等費用或彼此間債權債務，於找補後分配遺產，相當常

見；而將尚生存之父或母繼續居住使用之住宅供該生存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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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母養老，藉此以抵充子女扶養父母之費用、或感念尚生存

之父或母為已死亡之親人付出之辛勞，減輕子女照顧父、母

之責任，為現今老齡化社會之常態，則繼承人間基於前述各

該考量而進行遺產分割，實存有對價關係。揆諸前開說明，

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協議，實質上包含履行子女扶養照護

義務、繼承人間就遺產之分配或交換、繼承人間債權債務關

係之結算等多項權利義務之協議及核算，尚難謂屬無償行

為，且致王志文所有之財產減少而有害及系爭債權。

　4.再查，除系爭不動產外，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

琴就系爭動產已協議分割歸王志文所有，此有系爭動產分割

協議書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04頁），雖因尚未與王明珠、

王明玉、王明月達成共識，迄未能完成動產分割事宜，但被

告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協議，既僅係就系爭遺產之一部即系

爭不動產部分協議分割，而未連同動產部分全部分割完畢，

則王志文非不得另受其他遺產之分配。從而，原告徒以王志

文未分配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逕認被告對於系爭遺產之

分割協議及後續分割登記為無償行為，害及系爭債權，依民

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前開債權行為及物權

行為，並回復原狀，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㈠被告

就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

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

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

至5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

公同共有。㈢王劉秀琴應將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

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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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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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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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1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黃靖妃（兼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王志文  
            王劉秀琴
            王鴻基  
00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志卿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德壎律師
被      告  王明玉  


            王明月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明珠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對被告王志文（下逕稱其名）迄至民國113年8月6日尚有卡債債權新臺幣（下同）78萬5,571元（計算式：本金22萬3,739元+利息54萬6,123元+違約金1萬2,990元+程序費用500元+執行費2,219元=78萬5,571元，下稱系爭債權）。又王志文與被告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下各稱其名，與王志文合稱被告）繼承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且未辦理拋棄繼承，是被告公同共有系爭遺產，王志文因此就系爭遺產享有同他繼承人均等之應繼分比例之權利。詎料，被告於112年11月6日就附表編號1至58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書），將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繼承，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則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繼承。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復於同日簽立遺產（動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而將編號59至65所示之動產（下稱系爭動產）全由王志文繼承，惟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未經王德旺之全體繼承人簽署，故不生效力。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於王志文而言，核屬不利己之無償行為，致王志文之財產減少而有害系爭債權之清償。又繼承權雖具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性，惟被告既因王德旺死亡而公同共有系爭遺產，該公同共有權即喪失人格法益之性質，核屬財產上之權利，是被告所為前開協議及針對系爭遺產所為之處分行均為民法第244條得予以撤銷之標的。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撤銷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處分系爭遺產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語。並聲明：㈠被告就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均應予撤銷。㈡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㈢王劉秀琴應將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
二、被告答辯如下：
　㈠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部分：
　1.原告雖主張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為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惟上開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實有繼承人間之人倫、情感等眾多因素之考量，核屬被告各別行使其等具一身專屬性之權利，自非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
　2.被告就系爭不動產達成前開分割協議，係因王志文未負扶養王德旺之責。蓋王德旺生前患病多年，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看護費及王德旺過世後之喪葬費均由王志卿負擔，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則扶養、照顧王德旺，但王志文因外積欠債務而未出分毫、亦未盡扶養責任，且王志文無法負擔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規費。是以，王志文因前開協議而免除對王德旺之扶養義務，足認王志文因此取得相當之對價，核屬有償行為，故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乃無償行為，並無理由。又原告亦未證明受益人即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於受益時明知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則原告請求撤銷實無理由。
　3.退步言，縱認上開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屬無償行為，惟王志文係為感念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照顧雙親，始無償讓與系爭不動產，此與社會之善良風俗、正義觀念相符，亦無違誠實信用原則，得以類推適用民法第408條第2項規定而不許原告撤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王明珠部分：王明珠全權授權王志卿處理王德旺之繼承事宜，僅知悉附表編號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單獨繼承，對於其餘遺產分配情事並不清楚等語。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求。
　㈢王明玉、王明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對於全體不生效力」，即共同訴訟人中一人所為捨棄、認諾、撤回、和解、自認、不爭執他造主張之事實等不利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視為全體均未為該行為而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最高70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因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必須合一確定，故王明珠雖表示同意原告本件請求（本院卷第225頁），然依首揭規定，對全體不生效力，本院自不受其拘束，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被告協議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繼承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繼承，王志文則未取得任何系爭不動產，自屬無償行為，且有害系爭債權，應予撤銷，並回復原狀，然為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原告主張其債務人之無償行為或有償行為損害其債權而提起本件撤銷之訴，自應就其主張符合上述規定權利存在要件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之外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以當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之。尤有甚者，遺產分割協議，乃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經過協議、磋商，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家族成員間感情、承擔祭祀義務、繼承人間相互權利義務等諸多因素後共同訂立，對被繼承人全體遺產所為之分割處分，究為有償或無償性質，亦不能單以遺產中特定財產之形式外觀認定之。
　2.原告前因王志文積欠債務尚未清償，而取得本院102年8月16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迄113年8月6日止，王志文積欠原告之金額已達78萬5,571元。又王德旺於112年7月28日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繼承系爭遺產，且均未拋棄繼承，其中系爭不動產業經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書，並依該協議書所載內容完成繼承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5-226、319頁），復有本院102年8月16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20日函附113年建示字第00240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印鑑證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等件影本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6-18頁、第28頁、第58-8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3.次查，王劉秀琴係00年00月間出生，於王德旺死亡時，已約75歲之高齡，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為其子女，本負有扶養義務，其等將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分割歸由王劉秀琴繼承所有，當含有奉養母親以供養老之真意，屬子女履行對母親扶養照護義務之性質，則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陳稱此係因王劉秀琴年事已高，為盡子女心意，均同意由王劉秀琴居住該處並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以便王劉秀琴安養晚年等語，核與常情相符，堪予採信。又王德旺生前係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照顧、扶養，其中王志卿並承擔相關扶養及喪葬費用，王志文則因在外積欠債務，並未履行對王德旺之扶養義務等情，除據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93-194、226頁），並有王志卿提出為照顧王德旺所支付之外籍看護費用、長照中心費用、醫藥費用、喪葬費用等支出憑據附卷可佐（本院卷第242-268頁），且互核相符，亦堪信屬實。本院審酌遺產分割所涉及者，多有親人間財務及勞力之結算因素存在，尤其父母子女間之繼承，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 、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 、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如以喪葬費、扶養費、家庭開支等費用或彼此間債權債務，於找補後分配遺產，相當常見；而將尚生存之父或母繼續居住使用之住宅供該生存之父或母養老，藉此以抵充子女扶養父母之費用、或感念尚生存之父或母為已死亡之親人付出之辛勞，減輕子女照顧父、母之責任，為現今老齡化社會之常態，則繼承人間基於前述各該考量而進行遺產分割，實存有對價關係。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協議，實質上包含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繼承人間就遺產之分配或交換、繼承人間債權債務關係之結算等多項權利義務之協議及核算，尚難謂屬無償行為，且致王志文所有之財產減少而有害及系爭債權。
　4.再查，除系爭不動產外，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就系爭動產已協議分割歸王志文所有，此有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04頁），雖因尚未與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達成共識，迄未能完成動產分割事宜，但被告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協議，既僅係就系爭遺產之一部即系爭不動產部分協議分割，而未連同動產部分全部分割完畢，則王志文非不得另受其他遺產之分配。從而，原告徒以王志文未分配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逕認被告對於系爭遺產之分割協議及後續分割登記為無償行為，害及系爭債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前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㈠被告就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㈢王劉秀琴應將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1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黃靖妃（兼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王志文  

            王劉秀琴

            王鴻基  

00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志卿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德壎律師

被      告  王明玉  



            王明月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明珠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對被告王志文（下逕稱其名）迄至民國113

    年8月6日尚有卡債債權新臺幣（下同）78萬5,571元（計算

    式：本金22萬3,739元+利息54萬6,123元+違約金1萬2,990元

    +程序費用500元+執行費2,219元=78萬5,571元，下稱系爭債

    權）。又王志文與被告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

    、王明玉、王明月等人（下各稱其名，與王志文合稱被告）

    繼承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

    產)，且未辦理拋棄繼承，是被告公同共有系爭遺產，王志

    文因此就系爭遺產享有同他繼承人均等之應繼分比例之權利

    。詎料，被告於112年11月6日就附表編號1至58所示不動產

    （下稱系爭不動產）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不動產

    分割協議書），將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繼承

    ，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則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

    王明玉、王明月繼承。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

    復於同日簽立遺產（動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動產分割

    協議書），而將編號59至65所示之動產（下稱系爭動產）全

    由王志文繼承，惟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未經王德旺之全體繼

    承人簽署，故不生效力。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

    議，於王志文而言，核屬不利己之無償行為，致王志文之財

    產減少而有害系爭債權之清償。又繼承權雖具人格法益之一

    身專屬性，惟被告既因王德旺死亡而公同共有系爭遺產，該

    公同共有權即喪失人格法益之性質，核屬財產上之權利，是

    被告所為前開協議及針對系爭遺產所為之處分行均為民法第

    244條得予以撤銷之標的。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

    第4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撤銷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

    之債權行為及處分系爭遺產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就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為之

    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承登

    記物權行為（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

    3年1月29日）均應予撤銷。㈡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

    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原

    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予

    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㈢王劉秀琴應將

    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原因發生日期：112

    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予以塗銷，並回復

    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

二、被告答辯如下：

　㈠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部分：

　1.原告雖主張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

    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為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惟上開

    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實有繼承人間之人倫、情感等

    眾多因素之考量，核屬被告各別行使其等具一身專屬性之權

    利，自非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

　2.被告就系爭不動產達成前開分割協議，係因王志文未負扶養

    王德旺之責。蓋王德旺生前患病多年，因此支出之醫療費、

    看護費及王德旺過世後之喪葬費均由王志卿負擔，王劉秀琴

    、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則扶養、照顧

    王德旺，但王志文因外積欠債務而未出分毫、亦未盡扶養責

    任，且王志文無法負擔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規費。是以，王志

    文因前開協議而免除對王德旺之扶養義務，足認王志文因此

    取得相當之對價，核屬有償行為，故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乃無

    償行為，並無理由。又原告亦未證明受益人即王劉秀琴、王

    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於受益時明知

    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則原告請求撤銷實無理由。

　3.退步言，縱認上開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屬無償行為

    ，惟王志文係為感念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

    明月照顧雙親，始無償讓與系爭不動產，此與社會之善良風

    俗、正義觀念相符，亦無違誠實信用原則，得以類推適用民

    法第408條第2項規定而不許原告撤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㈡王明珠部分：王明珠全權授權王志卿處理王德旺之繼承事宜

    ，僅知悉附表編號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單獨繼承，對於其

    餘遺產分配情事並不清楚等語。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求。

　㈢王明玉、王明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

    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

    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對於全體不

    生效力」，即共同訴訟人中一人所為捨棄、認諾、撤回、和

    解、自認、不爭執他造主張之事實等不利於共同訴訟人之行

    為，視為全體均未為該行為而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最高70年

    度台上字第139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因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必須合一確定，故王

    明珠雖表示同意原告本件請求（本院卷第225頁），然依首

    揭規定，對全體不生效力，本院自不受其拘束，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被告協議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

    明月繼承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

    產由王劉秀琴繼承，王志文則未取得任何系爭不動產，自屬

    無償行為，且有害系爭債權，應予撤銷，並回復原狀，然為

    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1.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

    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

    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

    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

    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

    項、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

    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本於繼承與其他

    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

    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

    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

    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

    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

    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又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原告主張其債務人之無償行為

    或有償行為損害其債權而提起本件撤銷之訴，自應就其主張

    符合上述規定權利存在要件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而繼承

    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

    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

    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之外

    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以當

    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之。尤有甚

    者，遺產分割協議，乃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經過協議、磋

    商，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家

    族成員間感情、承擔祭祀義務、繼承人間相互權利義務等諸

    多因素後共同訂立，對被繼承人全體遺產所為之分割處分，

    究為有償或無償性質，亦不能單以遺產中特定財產之形式外

    觀認定之。

　2.原告前因王志文積欠債務尚未清償，而取得本院102年8月16

    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迄113年8月6日

    止，王志文積欠原告之金額已達78萬5,571元。又王德旺於1

    12年7月28日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繼承系爭遺產，且

    均未拋棄繼承，其中系爭不動產業經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分

    割協議書，並依該協議書所載內容完成繼承登記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5-226、319頁），復有本院102年8

    月16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家事事件公

    告查詢結果、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20日函附113

    年建示字第00240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

    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印鑑證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等件影本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6-18頁、

    第28頁、第58-8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3.次查，王劉秀琴係00年00月間出生，於王德旺死亡時，已約

    75歲之高齡，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

    王明月為其子女，本負有扶養義務，其等將附表編號57、58

    之不動產分割歸由王劉秀琴繼承所有，當含有奉養母親以供

    養老之真意，屬子女履行對母親扶養照護義務之性質，則王

    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陳稱此係因王劉秀琴年事已

    高，為盡子女心意，均同意由王劉秀琴居住該處並取得不動

    產所有權，以便王劉秀琴安養晚年等語，核與常情相符，堪

    予採信。又王德旺生前係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

    玉、王明月等人照顧、扶養，其中王志卿並承擔相關扶養及

    喪葬費用，王志文則因在外積欠債務，並未履行對王德旺之

    扶養義務等情，除據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陳

    明在卷（本院卷第193-194、226頁），並有王志卿提出為照

    顧王德旺所支付之外籍看護費用、長照中心費用、醫藥費用

    、喪葬費用等支出憑據附卷可佐（本院卷第242-268頁），

    且互核相符，亦堪信屬實。本院審酌遺產分割所涉及者，多

    有親人間財務及勞力之結算因素存在，尤其父母子女間之繼

    承，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

    無扶養之事實) 、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

    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 、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

    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

    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如以喪葬費、扶養費、家庭開支等費

    用或彼此間債權債務，於找補後分配遺產，相當常見；而將

    尚生存之父或母繼續居住使用之住宅供該生存之父或母養老

    ，藉此以抵充子女扶養父母之費用、或感念尚生存之父或母

    為已死亡之親人付出之辛勞，減輕子女照顧父、母之責任，

    為現今老齡化社會之常態，則繼承人間基於前述各該考量而

    進行遺產分割，實存有對價關係。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就系

    爭不動產所為協議，實質上包含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繼

    承人間就遺產之分配或交換、繼承人間債權債務關係之結算

    等多項權利義務之協議及核算，尚難謂屬無償行為，且致王

    志文所有之財產減少而有害及系爭債權。

　4.再查，除系爭不動產外，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

    琴就系爭動產已協議分割歸王志文所有，此有系爭動產分割

    協議書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04頁），雖因尚未與王明珠、

    王明玉、王明月達成共識，迄未能完成動產分割事宜，但被

    告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協議，既僅係就系爭遺產之一部即系

    爭不動產部分協議分割，而未連同動產部分全部分割完畢，

    則王志文非不得另受其他遺產之分配。從而，原告徒以王志

    文未分配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逕認被告對於系爭遺產之

    分割協議及後續分割登記為無償行為，害及系爭債權，依民

    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前開債權行為及物權

    行為，並回復原狀，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㈠被告就

    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

    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王

    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至5

    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

    同共有。㈢王劉秀琴應將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登

    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1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黃靖妃（兼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王志文  

            王劉秀琴

            王鴻基  

00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志卿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德壎律師

被      告  王明玉  



            王明月  

兼上二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王明珠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對被告王志文（下逕稱其名）迄至民國113年8月6日尚有卡債債權新臺幣（下同）78萬5,571元（計算式：本金22萬3,739元+利息54萬6,123元+違約金1萬2,990元+程序費用500元+執行費2,219元=78萬5,571元，下稱系爭債權）。又王志文與被告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下各稱其名，與王志文合稱被告）繼承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且未辦理拋棄繼承，是被告公同共有系爭遺產，王志文因此就系爭遺產享有同他繼承人均等之應繼分比例之權利。詎料，被告於112年11月6日就附表編號1至58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書），將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繼承，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則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繼承。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復於同日簽立遺產（動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而將編號59至65所示之動產（下稱系爭動產）全由王志文繼承，惟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未經王德旺之全體繼承人簽署，故不生效力。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於王志文而言，核屬不利己之無償行為，致王志文之財產減少而有害系爭債權之清償。又繼承權雖具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性，惟被告既因王德旺死亡而公同共有系爭遺產，該公同共有權即喪失人格法益之性質，核屬財產上之權利，是被告所為前開協議及針對系爭遺產所為之處分行均為民法第244條得予以撤銷之標的。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撤銷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處分系爭遺產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語。並聲明：㈠被告就被繼承人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均應予撤銷。㈡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㈢王劉秀琴應將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原因發生日期：112年7月28日，登記日期：113年1月29日）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

二、被告答辯如下：

　㈠王志文、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部分：

　1.原告雖主張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為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惟上開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實有繼承人間之人倫、情感等眾多因素之考量，核屬被告各別行使其等具一身專屬性之權利，自非民法第244條之撤銷客體。

　2.被告就系爭不動產達成前開分割協議，係因王志文未負扶養王德旺之責。蓋王德旺生前患病多年，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看護費及王德旺過世後之喪葬費均由王志卿負擔，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則扶養、照顧王德旺，但王志文因外積欠債務而未出分毫、亦未盡扶養責任，且王志文無法負擔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規費。是以，王志文因前開協議而免除對王德旺之扶養義務，足認王志文因此取得相當之對價，核屬有償行為，故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乃無償行為，並無理由。又原告亦未證明受益人即王劉秀琴、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於受益時明知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則原告請求撤銷實無理由。

　3.退步言，縱認上開協議及基此所為之物權行為均屬無償行為，惟王志文係為感念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照顧雙親，始無償讓與系爭不動產，此與社會之善良風俗、正義觀念相符，亦無違誠實信用原則，得以類推適用民法第408條第2項規定而不許原告撤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王明珠部分：王明珠全權授權王志卿處理王德旺之繼承事宜，僅知悉附表編號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單獨繼承，對於其餘遺產分配情事並不清楚等語。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求。

　㈢王明玉、王明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對於全體不生效力」，即共同訴訟人中一人所為捨棄、認諾、撤回、和解、自認、不爭執他造主張之事實等不利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視為全體均未為該行為而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最高70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因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必須合一確定，故王明珠雖表示同意原告本件請求（本院卷第225頁），然依首揭規定，對全體不生效力，本院自不受其拘束，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被告協議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繼承附表編號1至56之不動產，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由王劉秀琴繼承，王志文則未取得任何系爭不動產，自屬無償行為，且有害系爭債權，應予撤銷，並回復原狀，然為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原告主張其債務人之無償行為或有償行為損害其債權而提起本件撤銷之訴，自應就其主張符合上述規定權利存在要件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之外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以當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之。尤有甚者，遺產分割協議，乃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經過協議、磋商，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家族成員間感情、承擔祭祀義務、繼承人間相互權利義務等諸多因素後共同訂立，對被繼承人全體遺產所為之分割處分，究為有償或無償性質，亦不能單以遺產中特定財產之形式外觀認定之。

　2.原告前因王志文積欠債務尚未清償，而取得本院102年8月16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迄113年8月6日止，王志文積欠原告之金額已達78萬5,571元。又王德旺於112年7月28日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繼承系爭遺產，且均未拋棄繼承，其中系爭不動產業經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書，並依該協議書所載內容完成繼承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5-226、319頁），復有本院102年8月16日士院景102司執雙字第44422號債權憑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20日函附113年建示字第00240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系爭不動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印鑑證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等件影本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6-18頁、第28頁、第58-8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3.次查，王劉秀琴係00年00月間出生，於王德旺死亡時，已約75歲之高齡，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為其子女，本負有扶養義務，其等將附表編號57、58之不動產分割歸由王劉秀琴繼承所有，當含有奉養母親以供養老之真意，屬子女履行對母親扶養照護義務之性質，則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陳稱此係因王劉秀琴年事已高，為盡子女心意，均同意由王劉秀琴居住該處並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以便王劉秀琴安養晚年等語，核與常情相符，堪予採信。又王德旺生前係由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等人照顧、扶養，其中王志卿並承擔相關扶養及喪葬費用，王志文則因在外積欠債務，並未履行對王德旺之扶養義務等情，除據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93-194、226頁），並有王志卿提出為照顧王德旺所支付之外籍看護費用、長照中心費用、醫藥費用、喪葬費用等支出憑據附卷可佐（本院卷第242-268頁），且互核相符，亦堪信屬實。本院審酌遺產分割所涉及者，多有親人間財務及勞力之結算因素存在，尤其父母子女間之繼承，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 、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 、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配偶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如以喪葬費、扶養費、家庭開支等費用或彼此間債權債務，於找補後分配遺產，相當常見；而將尚生存之父或母繼續居住使用之住宅供該生存之父或母養老，藉此以抵充子女扶養父母之費用、或感念尚生存之父或母為已死亡之親人付出之辛勞，減輕子女照顧父、母之責任，為現今老齡化社會之常態，則繼承人間基於前述各該考量而進行遺產分割，實存有對價關係。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協議，實質上包含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繼承人間就遺產之分配或交換、繼承人間債權債務關係之結算等多項權利義務之協議及核算，尚難謂屬無償行為，且致王志文所有之財產減少而有害及系爭債權。

　4.再查，除系爭不動產外，王志文、王志卿、王鴻基、王劉秀琴就系爭動產已協議分割歸王志文所有，此有系爭動產分割協議書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04頁），雖因尚未與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達成共識，迄未能完成動產分割事宜，但被告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協議，既僅係就系爭遺產之一部即系爭不動產部分協議分割，而未連同動產部分全部分割完畢，則王志文非不得另受其他遺產之分配。從而，原告徒以王志文未分配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逕認被告對於系爭遺產之分割協議及後續分割登記為無償行為，害及系爭債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前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㈠被告就王德旺所遺之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王志卿、王鴻基、王明珠、王明玉、王明月應將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㈢王劉秀琴應將附表編號57、58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全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